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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冷链食品未进行报备

1 月 20 日，阿拉善左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阿左旗新浩特某牛羊

肉店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

明令禁止经营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21 年 10 月 29 日，阿拉善左

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阿

左旗新浩特某牛羊肉店的自备冷

库进行监督检查，现场发现该自备

冷库里存放有 78 件进口冷链食品

均未向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

行报备。经查，上述进口冷链食品

当事人均从银川购进，还未销售，

无违法所得。当事人的行为已构成

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

禁止经营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水产肉食店经营超过保质期

食品

1 月 13 日，锡林郭勒盟阿巴嘎

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阿巴嘎旗某

水产肉食店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

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并罚款 5000

元的行政处罚。

1月6日，阿巴嘎旗市场监管行

政执法大队对阿巴嘎旗某水产肉食

店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食品行为立

案调查，查明当事人经营超过保质

期食品，并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予

以查封扣押。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经

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行为。

超市未建立食品农产品查验

记录

1 月 30 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五原县某生活

超市未建立食品农产品查验记录

制度违法行为作出罚款5万元的行

政处罚决定。

1 月 23 日，五原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某生活超市进

行执法检查中发现，当事人涉嫌销

售进口火龙果未建立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当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但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

其违法行为，逾期仍然未建立食品

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当事人

的行为构成未建立食品农产品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销售进口火龙果

的违法行为。

酒店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电梯

6 月 7 日，阿拉善左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阿拉善某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使用超期未检电梯的违法

行为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5 月 11 日，阿拉善左旗市场监

督管理局根据阿拉善盟市场监督

管理局移送的关于阿拉善某酒店

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存在使用超期

未检特种设备的线索进行立案调

查。经查，阿拉善某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使用的 5 台乘客电梯、2 台杂

物电梯，共计 7 台电梯存在超期未

经定期检验的违法行为。当事人的

行为已构成使用未经定期检验的

特种设备的违法行为。

发布虚假广告

2 月 7 日，赤峰市元宝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赤峰某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发布虚假广告违法行为

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21 年 12 月 17 日，赤峰市元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赤峰某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在微信商城上涉嫌

发布虚假违法广告行为进行立案调

查。经查，当事人在微信商城上推销

宣传商品性能和效果，使用“美白”

“消炎”“提升免疫力、抗氧化、抗病

毒、提高人体的应激能力、抑制黑色

素形成”“改善亚健康、抗氧化抗衰

老、增强大脑营养、保肝护肝、抗贫

血”等含有特殊功效、医疗用语、疾

病预防等广告宣传用语，当事人无

法提供上述广告宣传依据，构成发

布虚假广告违法行为。

发布迷信内容广告

2 月 9 日，兴安盟突泉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突泉县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发布迷信内容广告的

违法行为作出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

罚决定。

1月5日，突泉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根据举报线索，对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涉嫌发布有迷信内容广告

的行为进行执法检查。经查，当事人

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发布的售房宣传

中有“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

水”等迷信内容。当事人的行为构成

发布迷信广告的违法行为。

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

3 月 14 日，赤峰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法对赤峰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

作出罚款7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赤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执法

检查中发现赤峰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涉嫌存在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并

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为，因当事

人获取的消费者个人信息条目数量

巨大，办案单位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尚不构成

刑事犯罪，将案件移交回办案单位。

经查，当事人通过个人收集留存、扫

楼盘、回访业主、新楼盘开盘时现场

送礼品等方式，共收集赤峰市某新开

盘小区消费者个人信息9787条，由

公司业务员通过拨打电话方式向消

费者推广装饰装修业务。当事人在未

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为推广业

务，擅自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

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

7 月 21 日，通辽市库伦旗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库伦旗某工程

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出具不实检验

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3万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6 月 9 日，库伦旗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与自治区市场监管

局专家组对库伦旗某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当

事人涉嫌存在出具不实检验检测

报告的行为。经查，当事人使用的

检测设备安全网抗冲击及贯穿试

验机的校准证书内容与现场设备

不符，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出具不实

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

销售侵犯“西旗羊肉”地理标

志商品

3 月 28 日，呼伦贝尔市新巴尔

虎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根

河市张记西旗羊肉店销售侵犯“西

旗羊肉”地理标志商品的违法行为

作出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 0.3 万

元，罚款2.3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21年11月1日，新巴尔虎右

旗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根河市某

西旗羊肉店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

人正在销售印有“西旗羊肉”地理标

志的羔羊肉片，“西旗羊肉”为新巴

尔虎右旗特产，是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经查，当事人未取得使用“西旗

羊肉”地理标志的授权，其店内销售

的羊肉是从呼伦贝尔市某食品有限

公司购买并擅自制作“西旗羊肉”地

理标志标签，当事人的行为构成了

侵犯地理标志的违法行为。

违法使用未经注册商标及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2 月 9 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苏尼

特右旗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违法

使用未经注册商标及地理标志产

品专用标志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

违法所得0.43万元，罚款0.67万元

的行政处罚决定。

2021 年 12 月 23 日，苏尼特右

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

中发现，苏尼特右旗某肉业有限责

任公司存放着使用带有注册商标®
标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

志”图文标识的包装箱且销售了11

箱该包装的“苏吉骨”、“羊尾油”等

产品。经查，当事人未取得该图形商

标的商标注册证，且未取得“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使用授权，当事

人的行为构成使用未经注册商标和

冒用地理标志的违法行为。

这些民生领域违法行为，严查严处！
文/草原全媒·北方新报记者 刘 睿 实习生 王宇超

今年，内蒙古市场监管部门聚焦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点商品和重点行
业，聚焦“民意最盼、危害最大、市场监管风险和压力最大”的重点领城，紧盯民生领域
突出问题，重点围绕18类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
办一批典型案件，有力维护市场秩序，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9月12日，该局将“衣
食住行”等重点民生领域“铁拳”行动第四批典型案例进行公布。


